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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許可之設攤行為，所有權人尚非不能依法申請准予設攤或對該土地

為其他形式之利用。再鑑於騎樓所有人既為公益負有社會義務，國家則

提供不同形式之優惠如賦稅減免等，以減輕其負擔。從而人民財產權因

此所受之限制，尚屬輕微，自無悖於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要求，

亦未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更未構成個人之特別犧牲，難謂

國家對其有何補償責任存在，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並無違背。

國家之行為如涉及限制人民權利之行使者，其要件應以法律明文

定之，如授權行政機關發布相關命令或作成處分行為，其規定應具明

確性，迭經本院解釋闡明在案。前揭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二

條第一項第十款授予行政機關公告禁止設攤之權限，同條例第八十三

條第二款則授予行政機關為道路擺設攤位之許可，是行政機關依上開

規定授權公告禁止設攤或許可擺設攤位，既均對人民財產權之行使有

所影響，自應就前開條例維持交通安全秩序之立法目的，具體審酌准否

設攤地區之交通流量、道路寬度、准否之時段（如特定節慶活動）等因

素而為之，方副前述解釋意旨。準此，上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

十二條第一項第十款與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就作成公告禁

止設攤或許可設攤處分之構成要件，尚未達於類型化之明確程度，為

使主管機關從事符合於立法本旨之適當管制，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

儘速檢討修正補充上開條例，或以其他法律為更具體之規定，俾便主

管機關維護交通秩序之同時，兼顧人民之權益。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以到案日期為提高罰鍰下限額度之標準，此屬法律授權主管機關

就裁罰事宜所訂定之裁量基準，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於憲法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亦無牴觸，業經本院釋字第五一一號解釋在案，併此敘

明。

釋字第五六五號解釋（92.8.15.）

【解釋文】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第七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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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國家對人民稅捐之課徵或減免，係依據法律所定要件或經法律

具體明確授權行政機關發布之命令，且有正當理由而為合理之差別規

定者，與租稅法定主義、平等原則即無違背。

財政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以台財稅字第七七○六六

五一四○號函發布經行政院核定之證券交易所得課徵所得稅注意事項

第五項規定：「個人出售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之上市股票，

其全年出售總金額不超過新臺幣壹千萬元者，其交易所得自民國七十八

年一月一日起至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繼續停徵所得稅兩年。但

停徵期間所發生之證券交易損失，不得自財產交易所得中扣除」，係依

據獎勵投資條例（已於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施行期間屆滿而當然

廢止）第二十七條授權行政機關視經濟發展、資本形成之需要及證券

市場之狀況，對個人出售證券，在一定範圍內，就其交易所得所採行之

優惠規定，與憲法第十九條所定租稅法定主義尚無牴觸。又此項停徵證

券交易所得稅，係行政機關依法律授權，為增進公共利益，權衡經濟發

展階段性需要與資本市場實際狀況，本於專業之判斷所為合理之差別

規定，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亦無違背。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第七條規定：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國家對人民稅捐之課徵或減免，係依據法律所定要件或經法律

具體明確授權行政機關發布之命令，且有正當理由而為合理之差別規

定者，與租稅法定主義、平等原則即無違背。

獎勵投資條例（已於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施行期間屆滿而當

然廢止）係以稅捐減免等優惠措施，獎勵投資活動，加速國家經濟發展

而制定。該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為促進資本市場之發展，行政院得

視經濟發展及資本形成之需要及證券市場之狀況，決定暫停徵全部或

部分有價證券之證券交易稅，及暫停徵全部或部分非以有價證券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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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業者之證券交易所得稅。但於停徵期間因證券交易所發生之損失，

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財政部於七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以台財稅字

第七七○六六五一四○號函發布經行政院同年月二十日台七十七財字

第二八六一六號函核定之證券交易所得課徵所得稅注意事項第五項規

定：「個人出售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之上市股票，其全年出

售總金額不超過新臺幣壹千萬元者，其交易所得自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一

日起至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繼續停徵所得稅兩年。但停徵期間

所發生之證券交易損失，不得自財產交易所得中扣除」，乃基於獎勵投

資條例之授權，為促進資本市場之發展，對個人出售之證券，在一定範

圍內，就其交易所得所採行之優惠規定，符合前開條例對稅捐減免優惠

限於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者之立法意旨，與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定

主義尚無牴觸。

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

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實質平等。依租稅平等原則納稅義務人固應按其實

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捐。惟為增進公共利益，依立法授權裁量之

範圍，設例外或特別規定，給予特定範圍納稅義務人減輕或免除租稅

之優惠措施，而為有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者，尚非憲法第七條規定所不

許。前開課徵所得稅注意事項第五項明定僅停徵一定證券交易金額者

之證券交易所得稅，其所採租稅優惠措施，係行政機關依法律授權，為

增進公共利益，權衡經濟發展階段性需要與資本市場實際狀況，本於

專業之判斷所為合理之差別規定，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亦無違背。

釋字第五六六號解釋（92.9.26.）

【解釋文】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一條

前段規定，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其由能自耕之繼承人繼承或承受，而

繼續經營農業生產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七十三年九月七日修正發

布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後段關於「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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